附件1：

清溪镇防治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对重大疾病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强化部门间协作配合，统筹做好重大疾病防治工作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建立完善清溪镇防治重大疾病工作联席会议（以下简称联席会议）制度。
1、 主要职责
在镇政府领导下，统筹协调全镇重大疾病防治工作。对全镇重大疾病防治工作进行宏观指导；研究确定重大疾病防治工作政策措施；协调解决重大疾病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；承办镇政府交办的其他重大疾病防治工作事项。
2、 组成单位 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包括卫计局、应急办、宣教文体局、商务局、住建局、农林水务局、社会事务局、政法办、经科信局、武装部、旅游办、财政分局、环保分局、安监分局、城管分局、司法分局、食药监分局、交通运输分局、人力资源分局、社保分局、公安分局、工商分局、国土分局、农技中心、文广中心、公用事业服务中心、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、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、清溪医院、社卫中心、疾控中心、卫生监督所等32个部门。 
    镇分管卫生计生工作的领导同志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，卫计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副召集人，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（名单附后）。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提出，联席会议确定。
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由卫计局承担。联席会议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担任。
3、 工作规则
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。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联席会议的建议。研究审议具体工作事项时，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，也可邀请其他部分和专家参加会议。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，召开联络员会议，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事项。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，印发有关方面并抄报镇政府，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。
四、工作要求
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主动研究重大疾病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积极开展工作；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和联络员会议，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；互通信息，密切配合，互相支持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重大疾病防治工作。卫计局要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。

